
新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 

「新北市全區青年社會住宅」115 年 5 月-116 年 4 月消毒服務採購案 

需求書 

 

壹、緣起：為降低病媒蚊發生及感染機率，預計以定期消毒方式減少社宅感染機率。 

貳、採購目的：為盡可能降低社宅民眾感染風險以確保其居住環境安全，本中心擬委託專業

清潔廠商針對全市社宅進行環境消毒作業。 

參、預算金額：新臺幣 190 萬元整。 

肆、履約期限：115 年 5 月-116 年 4 月，全市社宅每月一次。 

伍、廠商資格：病媒防治業(營業項目代碼：J101020)。 

陸、採購標的/工作內容： 

一、案名：「新北市全區青年社會住宅」115 年 5 月-116 年 4 月消毒服務採購案。 

二、採購標的：本市新莊新豐、板橋府中、永和秀朗、三峽國光、永和中正橋、新店央

北、土城員和、土城大安、土城永和、新店民安、中和民樂及三峽國光二期(C 棟)

等 12 處青年社會住宅。 

三、工作內容：針對上述標的進行每月 1次「病媒蚊消毒服務」。 

柒、其他事項 

一、廠商消毒使用藥劑應符合行政院環保署登記許可的環境衛生用藥。 

二、廠商應按消毒殺菌藥劑、殺蟲劑標示，依不同使用場所或防治成效之稀釋倍數調配

噴灑。 

三、廠商於噴藥作業時，應依「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」相關規定做好相關防護。 

四、廠商工作人員履行本契約時應配戴適當之識別標示。 

五、廠商應為其工作人員投保意外險，於作業過程中所有工作人員安全問題皆由乙方自

行負責，包含期間不慎導致人員受傷、傷殘及死亡等，均須自負全部賠償責任。 

 


